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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青岛市委政法委

关于建立法官权益保障联动协调工作机制的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《保护司法人员

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》，健全完善法官依法履职保护机制，切实加

强法官合法权益保障工作，营造公正司法良好环境，根据上级有关规

定和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工作机构

为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向纵深发展，保障法官依法履行法定职

责，由市委政法委牵头、市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

局等政法部门协同工作，建立联动协调依法维护法官合法权益不受侵

害的联席会议制度。

（一）联席会议由市委政法委、市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

局、市司法局组成，市委政法委为牵头单位，市委政法委分管领导为

联席会议召集人，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。联席会

议可根据工作需要邀请纪检、组织、宣传等相关单位参加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中级法院政治部，主

要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协调处理。联席会议建立联络员工作机制，

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担任，主要负责工作对

接、具体落实和反馈报告等工作。

二、工作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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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习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和市委关于保护法官依法履行法定

职责的各项任务和工作部署，协调解决法官权益保障工作中遇到的新

情况、新问题及涉及法官权益的重大疑难、复杂法律问题，研究制定

加强和改进法官权益保障的全局性工作措施；

（二）组织建立健全法官权益保障工作跨部门、跨系统联动协调

工作机制，解决影响法官依法履职的违法违纪问题，及时通报、查处

侵犯法官权益行为；

（三）组织研究协调办理不实举报、诬告陷害、利用信息网络等

方式侮辱诽谤法官的重大复杂案件；

（四）组织会商对干扰阻碍司法活动，威胁恐吓、滋事骚扰、暴

力伤害等方式伤害法官及其近亲属的违法犯罪行为，研究依法从严惩

处；

（五）需要提请联席会议研究的、与法官权益保障工作相关的其

他重大事项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与会人员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。

（二）议题确定

联席会议除根据市委或市委政法委领导要求组织召开专题会议

外，一般由市中级法院提报，议题要重点突出、数据真实、意见明确，

形成书面材料，经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查后，于联席会议召开十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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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会议组织

1、联席会议由市委政法委召集，或委托市中级法院主持召开，

会议研究事项形成会议纪要印发有关部门。

2、联络员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召集，收集分析

成员单位提出的意见建议，根据形势任务和工作职能，研究提出联席

会议的议题及需议定的事项。

3、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安排会议日期、范围、议程、会议记录

等工作，并形成会议纪要。

4、实行回避制度，联席会议讨论的内容涉及参会人员及其亲属

的事项，本人应自行提出回避或由所在单位决定回避。

（四）督导落实

1、联席会议办公室应会同议题提报单位，跟进督促有关责任单

位抓好议定事项的落实，并及时向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议题提报单位

通报情况。

2、联席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和通过的规范性文件等，由各相关

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后，以联席会议名义印发。各成员单位应严格遵照

执行，并督促本单位、本部门及相关单位抓好贯彻落实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积极支持联席会议工作，按照职责

分工，切实加强法官权益保障工作，互通信息，紧密配合，形成法官

权益保障联动协调机制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认真执行联席会议有关规定，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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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联席会议办公室交流信息、沟通情况，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。

（三）各区市可结合实际，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意见所称法官，是指市中级法院员额法官，司法辅助人

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依法履职保护工作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（二）本意见由市委政法委、市中级法院负责解释。

（三）本意见自2018年2月1日起试行。


